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与开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主

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有效控制研发风险，实现发展战略， 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研究与开发，是指公司为获取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等所开展的各种研发活动。  

第三条  公司开展研发活动至少应当关注下列风险：  

(一) 研究项目未经科学论证或论证不充分，可能导致创新不足或资源

浪费。  

(二) 研发人员配备不合理或研发过程管理不善，可能导致研发成本过

高、舞弊或研发失败。  

(三) 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不足、保护措施不力，可能导致公司利益受损。  

第四条  公司应当重视研发工作，根据发展战略，结合市场开拓和技术进

步要求，科学制定研发计划，强化研发全过程管理，规范研发行为，促进研发成

果的转化和有效利用，不断提升公司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章 立项与研究  

第五条  公司应当根据实际需要，结合研发计划，提出研发项目立项申请，

开展可行性研究，成立小组就项目可行性进行评估。 

第六条  研究项目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审批，重大研究项目应

当报经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集体审议决策。审批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研发能

力、工厂生产能力、成本控制及质量把控能力。  

第七条  公司应当加强对研究过程的管理，合理配备专业人员，严格落实

岗位责任制， 确保研究过程高效、可控。 公司应当跟踪检查研究项目进展情况，

评估各阶段研究成果，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成，有效规



避研究失败风险。 

第八条  公司对研发过程进行管控，过程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危害分析及风

险评估、样品试制、大线试生产、大线小批量生产及产品再确认。研发中心全程

提供工艺指导及技术改进，公司品管部对产品质量及安全进行管控。具体控制情

况如下： 

（一）危害分析及风险评估：品管部自原材料来源及添加剂用量两方面出

发对产品进行管控，以保证食品安全符合行业相关规定，保护企业利益。 

（二）样品试制、大线试生产、大线小批量生产：研发部、品管部、生产车

间根据产品实际生产情况以及客户反馈，改进产品制作工艺，使之在成本效益最

大化的前提下符合市场需求。加工工艺需生成《加工工艺单》，最终形成产品档

案。 

（三）产品再确认：产品再确认由生产部组织研发中心及品管部共同执行。

当产品工艺发生更改，应填写《工艺更改表》，并由各部门负责人签字，最终交

由工艺员、品管部、研发部存档。 

第九条  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研究成果验收制度，组织专业人员对研究成

果进行独立评审和验收。研发中心就研发项目成果按产品进行汇总，形成《产品

档案》，归档保存。 

第十条  公司应当建立严格的核心研究人员管理制度，在招聘关键人员时，

于劳动合同中就技术保密进行协议约定，以保护研发成果。  

第三章 开发与保护  

第十一条  公司应当加强研究成果的开发，形成科研、生产、市场一体化的

自主创新机制，促进研究成果转化。 研究成果的开发应当分步推进，通过试生

产充分验证产品性能，在获得市场认可后方可进行批量生产。  

第十二条  公司应当建立研究成果保护制度，加强对专利权、非专利技术、

商业秘密及研发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涉密图纸、程序、资料的管理，严格按照制度

规定借阅和使用。禁止无关人员接触研究成果。 产品研发分模块进行，研发中

心科员就研发项目成果按产品进行汇总，形成《产品档案》，经由研发中心科长

审核确认后，由研发中心归档保存。 



第十三条  公司应当建立研发活动评估制度，加强对立项与研究、开发与保

护等过程的全面评估，认真总结研发管理经验，分析存在的薄弱环节，完善相关

制度和办法，不断改进和提升研发活动的管理水平。  

第四章  评审与验收 

第十四条  新产品研发完成以后，由研发部门组织销售业务人员、销售经理

及研发部负责人共同现场品尝，从色泽、品相、口味等多方面评价，通过后方可

试生产。大宗产品还需要营销总监、总经理参与验收。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所属公司，包括公司总部、各分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执行，修改时亦同。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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